
化學系學、碩、博士班論文獎設置辦法 
經 108年 04月 30日研發會議通過 

經 107年 03月 06日研發會議通過 

經 106年 5月 10日研發會議通過 

經 104年 3月 27日研發會議通過 

經 99年 4月 6日研發會議通過 

98年 4月 1日 97學年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經 93年 1月 13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

經 92年 10月 31日研發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： 

為了鼓勵本系學、碩、博士班學生參與研究及發表論文。 

二、申請辦法： 

1. 每年舉辦一次。 

2. 論文刊登時間以前一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。 

3. 凡本系之學、碩、博士班同學均有資格，由系上統一發佈申

請時間以及申請截止時間。每一篇論文以一人申請為限。 

4. 發表論文中需註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字樣 (National Taiwan 

Normal University, Department of Chemistry）。 

三、獎勵辦法： 

1. 每篇論文：A級：5%以內     獎金 3000元 

B級：5%到 15% 獎金 2000元 

C級：15%到 30%   獎金 1000元 

（配合最新版 Scopus於次領域之排序，請檢附 SJR期刊排序百

分比查詢頁面資料。） 

2. 國外專利  獎金 2000元 

  國內專利  獎金 1000元 

四、評審方式:由化學系研發小組委員會議進行評審。 

五、頒獎：於申請論文中，擇優甄選：傑出研究獎，每年以二名為原

則。並於系務會議中公開表揚，發給獎狀乙張。 

 


